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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职院学生处〔2020〕1 号

关于 2019-2020 学年第二学期延迟开学

学生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根据学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

小组办公室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以及新学

期开学有关事宜的通知》和《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关于

2019-2020 学年第二学期延迟开学的教学工作方案》的要求，

结合当前实际情况，现就延迟开学的学生管理工作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遵守学校返校时间规定，做好学生返校管理

各学院于 2 月 8 日之前召开本学院辅导员、班主任网络

会议，传达学校关于延迟开学工作方案精神，做好通过网络

平台召开班会的动员工作。各班级于 2 月 12 日之前完成网

络班会，班会内容要明确学生严格落实不能提前返校的要

求：

（一）省外学生接到学校正式返校通知后，再买返校机

（车）票；

（二）全校学生（含省内）不得提前返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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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赴湖北等重疫地区探亲、度假的同学，严格遵守

海口市疫控中心的要求，做好自我防护，待疫情解除安全后

返校。

二、配合新学期教学安排，做好学生跟踪管理

（一）配合教学工作做好学生管理

遵照学校“延迟开学不停学”的要求，引导学生在特殊时期

不离家、不返校，不停学，按照学校本学期“三段式”的教学安

排开展线上学习（第一阶段（开课 1－4周：2 月 24 日—3 月 20

日）学生在校外，以在线教学为主；第二阶段（第 5－7 周：3

月 23 日—4 月 10 日）根据疫情和学生返校情况，灵活采取线上

线下多模式教学；第三阶段（第 8－18 周：4 月 13 日—6月 26）

学生基本都回到学校，以理实一体、实践教学、技能训练等线下

教学为主）。

（二）配合学生实习期间的学生管理

1. 全面摸排疫情防控风险。各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主

动和教学工作办公室沟通，指导毕业班班主任跟踪每一位实

习生（含尚未到岗）目前的情况，含所在地区、是否在岗，

指导老师、企业或家长联系方式。

2. 及时关注学生思想动态。要密切关注学生动态变化，

及时了解企业当地疫情情况。班主任通过班级群加强和学生

的沟通和交流，及时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，及时反馈到各学

院和学生工作处。

三、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学生心理辅导和舆情引导工作

（一）学生工作处已经开通疫情心理援助服务平台，（详

见附件 1：《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关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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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理援助服务的通知》），及时传达到各班级全体同学知晓，

让需要心理辅导的学生及时得到咨询和服务。

（二）辅导员和班主任通过 QQ，微信等网络方式开展本

班级的疫情心理援助工作。向学生及时推送科学防控疫情的

知识，加强健康教育，引导理性认识疫情及防控措施，引导

学生正确理解、积极配合、科学参与疫情防控。辅导员和班

主任要积极探索创新举措最大程度活跃班级群，通过网络平

台开展积极向上的班集体活动，排解学生心理压力和恐慌情

绪。

（三）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和理性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

的肺炎，关注官方新闻，不信谣、不造谣，不传谣，带头协

助做好舆论引导工作，科学辟谣，避免恐慌。

四、做好学生返校开学准备工作

（一）学校正式通知开学后，要第一时间通知全体学生

按期返校，并彻底排查摸清返校学生情况，提前对学生传达

进出校园的相关要求，严禁带外来人员进入校园及留宿，坚

决落实 “防输入、防输出、防扩散”要求。

（二）学生按期安全返校后，各学院及时组织学生开展

以预防“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”的卫生运动和文明宿舍

创建活动，严格落实学生宿舍“5S”管理规定，做好个人卫

生和宿舍公共卫生，彻底清理宿舍的卫生死角，促使学生养

成讲究卫生的良好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，防止各类传染病的

滋生和蔓延。学生工作处会定期检查并通报全校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在疫情解除前，要求各班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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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天接龙报告是否存在感染疫情，不得瞒报、谎报。各学院

汇总后，学工办主任在辅导员微信工作群接龙报告二级学院

情况，每天下午 6 点汇总，晚上 7 点之前接龙报送，直到疫

情解除为止。

（二）辅导员、班主任不定期提醒学生在家不外出、不聚

会、不参加大型活动，鼓励学生学习防疫知识做好个人防护，

要求学生在家多陪家人，在家多做家务，给家人传达正确的

预防“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”知识。

（三）辅导员、班主任及时跟进学生网络上课情况，做好

学生网络上课的考勤工作，确保延迟开学不停学。

（四）各学院 2 月 15 日之前将各班级组织开展的网络班

会的情况报学生工作处。

学生工作处

2020 年 2 月 5 日

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工作处 2020 年 2 月 5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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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海南职业技术学院

关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提供心理

援助服务的通知

各位老师、同学们：

新春伊始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，牵动着我们每

一个人的心。面对关乎生命的大事，我们可能会体验到焦虑、

紧张、恐惧、无助等情绪，又或者因焦虑过度出现乏力、胸

闷、失眠等症状。

为更好地帮助我校师生释放在疫情期的心理压力。在此

特殊时期，学生工作处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将为我校师生

提供肺炎疫情期间心理援助服务：

一、服务对象

因疫情引发的心理压力，急需情绪宣泄的全体师生。

二、服务时间

每天 9：00-12:00，15:00-18:00。

三、服务方式

QQ 、微信语音通话和网络辅导服务。扫码填写您的个

人信息，后台人员会根据您填写的信息为您匹配心理咨询

师，提供心理援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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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有其他事宜咨询，您可以拨打电话 0898-31930633，

我们的值班人员将及时为您解答，提供帮助。

四、服务人员

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工作处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

专兼职心理咨询教师，具有心理咨询师资格证，有多年高校

心理咨询经验，遵循心理咨询服务伦理。

五、特别说明

1、每次咨询服务限 30 分钟左右，特殊情况将由中心接

线人员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服务时间。

2、在不违背防控疫情政策法规的前提下保护咨询者隐

私。

3、服务内容仅限本次肺炎疫情心理支持。如您感觉情

况紧急或处于心理危机状态，可直接拨打海南省心理援助热

线 96363，接受心理危机干预的服务。

六、全国心理援助热线

鉴于在疫情发展中及控制后对于心理干预的大量需求，

我们同时提供全国心理援助热线电话（附件 1），供我校因

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而产生心理压力、急需情绪缓

解的全体师生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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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全国心理援助热线电话


